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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遺產稅應檢附基本資料一覽表 

一、 基本資料： 

1. 遺產稅申報書 1份，申報書應加蓋納稅義務人或代表人私章。 

2. 被繼承人死亡除戶資料及各繼承人現戶戶籍資料（如身分證、戶口名簿、戶

籍謄本、護照或在臺居留證影本）。 

3. 繼承系統表 1份。 

4. 繼承人若拋棄繼承權或限定繼承者，應檢附經法院准予備查之文件（繼承人

拋棄繼承權者，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 2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申請；為限

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開始時起 3個月內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院）。 

5. 由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申報或債權人代位申報者，應檢附遺囑或經法院

選定遺產管理人之證明或債權人身分證明等，債權人代位申報者尚須檢附經

法院裁定債權確定判決之文件。 

6. 非納稅義務人自行辦理申報者，應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如委任書和受任

人身分證明文件、法院判決確定文件等）。 

7. 補申報之案件應檢附補申報部分之相關資料，並檢附原核定之證明文件影本

（如核定通知書、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或註明以前各次申報年度及收

案編號；核准延期申報者，應檢附核准延期申報函影本。 

8. 被繼承人非中華民國國民或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經於國

外出具之證明文件，應經我國當地駐外機構。 

9. 繼承人為大陸人士，應檢附大陸地區公證處出具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及取得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證明，並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表示繼

承，經准予備查之文件。 

附註：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遺產，逾期未於繼承開始起 3 年內

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視為拋棄棄其繼承權。繼承

在「臺灣地區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前開始者，前項期間自該條例

施行之日(81年 9月 18日)  起算。 

10. 繼承人係未在國內設籍之華僑或遷居國外之國民，應檢附之證明如下： 

(1) 如係委託國內人士代為辦理申報者，應檢附僑居地之我國使領館或經

政府指定之合法僑團簽證委託辦理遺產稅申報及繼承登記等事項之

授權書，並檢附華僑身分證明或請領遷居國外以前之戶籍資料。 

(2) 繼承人親自回國申報者，可攜帶本人護照並檢附華僑身分證明或請領

遷居國外以前之戶籍資料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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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產資料： 

1. 申報房屋遺產，應檢附死亡當期房屋標準價格證明。 

2. 申報存款、債權遺產，應檢附死亡日存款餘額證明書或銀行帳卡或存摺(含

封面)、存單影本暨證明債權之證明資料。 

3. 申報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股票（權），應檢附繼承日持股餘額證明或集保

證券存摺影本。 

4. 申報未上市、未上櫃公司股票（權），應檢附繼承日之持股餘額證明（如股

東名冊）及繼承日當期公司損益表、資產負債表、股東往來科目明細表。        

5. 申報信託財產遺產或信託利益之權利未領受部分遺產，應檢附遺囑或信託契

約或其他證明文件。 

6. 再轉繼承案件，主張被繼承人死亡前 5年或死亡前 6年至 9年內繼承之遺產

者，應檢附稽徵機關發給之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影本。 

7. 申報債務扣除，應檢附債權人出具迄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清償之證明資料。 

8. 遺產捐贈與政府、公有事業及已依法登記設立之財團法人，應檢附受贈單位

同意書、財團法人登記證明書影本、受贈單位經主管機關核發辦理具有成績

證明(財團法人設立未滿一年者免附)、受贈機關團體之組織章程影本等。 

9. 申報農業用地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農地扣除，應檢附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業

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 

10. 主張扣除應納未納之稅捐：應檢附迄被繼承人死亡時，尚未繳納之稅單或繳

納通知書等相關資料。 

11. 主張公共設施保留地扣除者，應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需註明編定日期及

是否為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生存配偶主張民法第 1030條之 1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扣除者，應檢附

生存配偶之申請書、註記結婚日之戶籍資料、生存配偶夫妻雙方財產及債務

明細表、請求權計算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三、 以上所列各項資料，係申報遺產稅時，應檢附之基本資料，如經

本局受理後，於調查過程中發現尚有應補件者，則另行通        

知補正。 

四、 以影本送件者，請加註「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

責任」字樣，並蓋章。 

 


